
附件2

龙岗区总工会工伤探视慰问制度

为了更好地履行工会组织的基本职责，保障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让职业病和工伤职工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推进和谐龙岗建设，特建立工伤探视慰问制度。
一、工伤认定
对职工工伤认定，以社保部门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认定为准。

二、工伤等级划分
根据工伤致残程度，国家有关部门将伤残级别分为1至10级。各级工会按照职工伤残等级进行慰问。

三、及时了解掌握工伤职工的状况

（一）各级工会要调查了解本单位、本地区、本系统受工伤或患职业病职工的状况，建立档案，实行动态管理，及时向当地政府部门和上级工会反映他们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困难。
（二）建立工伤信息档案和半年逐级上报制度，各街道总工会对遭受工伤或患职业病且已住院并是工会会员的职工要建立档案，每半年向区总工会上报汇总信息。
（三）鉴于一些工伤职工所在单位未建立工会组织，单位所在地工会应主动与当地卫生部门及医院建立沟通联系渠道，及时了解掌握工伤职工的状况。
 四、积极开展探视慰问等帮扶活动
（一）探访慰问对象主要指遭受工伤或患职业病且已住院并是工会会员的职工。
（二）各级工会要按照职工的不同伤残程度和困难程度，确定慰问帮扶对象，进行探视慰问和心理辅导、政策指导，慰问经费在工会经费中列支。
（三）各级工会要本着“救困济难、排解矛盾”的原则，对困难工伤职工开展帮扶救助，尽力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四）用人单位未落实国家有关工伤待遇规定的，工会应当与单位交涉，要求用人单位落实待遇，对于拒不落实的，相关工会可以请求政府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对于单位与职工因工伤待遇问题发生劳动争议的，相关工会应指导和帮助职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或提起诉讼，需要法律援助的困难职工，工会法律援助机构应及时予以帮助。

五、加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

（一）各级工会要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依法督促用人单位改善劳动条件和工作环境，对用人单位贯彻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法律法规的情况和参加工伤保险的情况进行监督。

（二）各级工会要积极参加职工工伤事故的调查处理，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要广泛宣传劳动安全卫生的法律法规，强化职工的安全卫生意识。

（三）各级工会要督促用人单位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组织职工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对职工进行经常性的劳动安全卫生教育，切实做好工伤和职业病预防工作。
附件：1．工伤探访住院档案表
2．职工职业病档案表
3．龙岗区总工会工伤信息汇总表

PAGE  
2

